
入库专家基本标准 

国家科技专家库是科技创新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应

由科技界、产业界和经济界的高层次专家组成。专家遴选着

重考虑德才兼备，客观公正，作风民主，一线优先。入库专

家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应熟悉国内外相关行业或领域的

最新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

在时间和精力上能够保证完成相关咨询、评议、服务等工作。 

一、科技界专家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在相关领域工作五年以上。 

2.作为负责人承担过中央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项目（课题）或国家科技奖励获得者。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过 10 篇以上被 SCI、

EI、ISTP 索引收录的论文。 

4.从事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战略规划制定、项目管理等

工作十年以上，具有丰富的科技管理、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

经验。 

5.在主要国际学术组织中任中高级职务，或参与国际标

准制修订。 

二、产业界专家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科技型上市公司的技术总监或技术骨干。 



2.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企业产值在 2000

万以上）的技术总监或技术骨干。 

3.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总监。

4.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

业骨干企业、转制院所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5.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及其

联盟、创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及科技类社会组织等的高级管理人员。 

三、经济界专家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具有国家科技经费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主

要从事科研经费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或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企业等的财务审计部门负责人。 

2.知识产权法、民商法等相关领域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专家，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3.创业服务机构的创业导师，天使投资或创业投资机构

的高级管理人员。 

4.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及保险等机构中，有五年以上实

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 


